
光大阳光新兴产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15 年度 2 季度报告 

1 

 

 

 

 

 

 

光大阳光新兴产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15 年第 2 季报) 

资产管理报告 

 

 

 

 

 

 

 

 

 

计划管理人：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计划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间：2015 年 4月 1 日 至 2015 年 6月 30 日 

 
 

 



光大阳光新兴产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15 年度 2 季度报告 

2 

 

 

 

 

重要提示 

本报告依据《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

称《实施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制作。 

中国证监会 2010年 12月 14日对本集合计划出具了批准文件（证

监机构字[2010]1821 号文《关于核准光大证券有限公司设立光大阳

光新兴产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批复》），但中国证监会对本集合计

划作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中国证监会对本集合计划的价值和收益

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参与本集合计划没有风险。 

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

资产，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托管人已复核了本报告中主要财务指标、投资组合报告、集合计

划份额变动情况中的数据。 

管理人保证本报告中所载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本报告中的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 

本报告中的金额单位除特指外均为人民币元。 

一、 集合计划简介 

（一）计划基本资料 

1、计划名称：  光大阳光新兴产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计划简称： 光大阳光新兴产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计划交易代码: 860008 

4、计划产品类型： 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计划合同生效日： 2011年 1月 31日 

6、成立规模： 1,284,966,952.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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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报告期末计划份额总额： 117,347,779.83 份 

8、计划合同存续期：  无固定存续期限  

（二）计划产品说明 

1、投资目标： 在控制和分散投资组合风险的前提下，实现组合资产长期

稳定增值。                               

3、业绩比较基准：  无  

4、风险收益特征：  中风险    

（三）计划管理人 

1、名称：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 上海市新闸路 1508号 

3、办公地址： 上海市新闸路 1508号 

4、邮政编码: 200040 

5、国际互联网址： www.ebscn-am.com 

6、法定代表人： 熊国兵 

7、联系电话： 95525 

8、传真： 021－22169634 

9、电子邮箱： gdyg@ebscn.com 

（四）计划托管人 

1、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 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55号 

3、办公地址： 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55号 

4、邮政编码: 100140 

5、国际互联网址： http://www.icbc.com 

6、法定代表人： 姜建清 

7、信息披露负责人： 赵会军 

（五）信息披露 

登载年度报告正文的管理人

互联网网址： 

 

http://www.ebscn-am.com 

计划年度报告置备地点： 上海市新闸路 1508号        

  

二、主要财务指标和集合计划净值表现 

（一）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5年 4月 1日-2015年 6月 30日 

1. 本期利润 48,343,212.15 

2. 本期利润扣减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后

的净额（人民币元） 48,020,902.68 

3 期末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人民币元） 215,778,179.95 

4.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人民币元） 1.8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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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本期利润”指标的计算方法为当期净收益加上当期因对金融资产进行估值产生的未实现利

得变动额。 

所述集合计划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交易本集合计划的各项费用及管理人根据集合资产管

理合同提取的业绩报酬，考虑前述因素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二）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变动的比较 

 

1.本计划历史各时间段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 3

个月 
20.43% 2.67% 10.41% 2.61% 10.02% 0.06% 

   

 

2. 光大阳光新兴产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

走势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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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合计划管理人报告 

（一）投资经理简介 

 

肖意生  先生 

 

男，清华大学工学学士、硕士，七年证券从业经历。2009年 10月加入光大证券资产管

理总部，历任研究员、光大阳光新兴产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助理、光大阳光内需动力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助理，现任光大阳光内需动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光大阳光新

兴产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 

 

（二）报告期内集合计划业绩表现 

截止至 2015年 06月 30日，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为 1.8388元，累计净值 1.8588元。2015

年第二季度沪深 300指数上涨 10.41%，期间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上涨 20.43%。 

 

（三）投资经理工作报告 

2015 年第二季度 A 股冲高回落。在持续发酵的政策预期及充裕流动性推动下，市场前

期表现强势；进入六月份以后，杠杆收缩导致市场巨幅调整。行业多数上涨，轻工制造、国

防军工和纺织服装等涨幅居前，非银金融成为唯一下跌的板块，银行、有色金属等表现也相

对较弱。 

 价值投资是一种信仰。报告期内市场大幅波动，对于所有市场参与者来说都是考验。

正如在市场疯狂的时候我们坚决回避各种题材股、概念股一样，在市场低迷的时候，我们仍

然坚定持有具备坚实基本面支撑且价值低估的行业和公司，等待价值回归。二季度集合计划

单位净值上涨 20.43%，期间沪深 300指数上涨 10.41%。 我们的投资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

才能看得更清楚。作为长期投资者，我们的信心和耐心也源于此。经济基本面比我们想象的

还要糟糕，复苏之路仍看不清楚；杠杆资金做多的趋势难以持续，因此，我们一直认为，全

面牛市尚属奢望。但是，我们认为，经济基本面以及资本市场上正在发生的若干大趋势仍在

延续，且在不断得到验证：部分子行业经过多年自然调整，已迎来供需改善景气上行阶段；

与当前社会发展阶段对应的大趋势如节能环保、消费升级、产业升级等如火如荼；各行各业

改革加速推进，改革红利值得期待；资本市场开放助推估值体系重构；利率下行大背景下居

民大类资产再配置等等。因此，我们认为，A股市场的投资机会仍将层出不穷，我们将继续

控制下行风险，坚持精选个股的原则，选择受益经济转型且有实质业绩支撑的行业和个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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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实现更好的投资回报。 

 

四、集合计划财务报告 

     （一）集合计划会计报告 

1.资产负债表 

资产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负债与

持有人

权益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资产：     负债：     

  银行存款 30,909,411.23  25,337,238.67 
短期借

款 
- - 

  清算备付

金 
48,384.36  253,568.28 

交易性

金融负

债 

 - -  

  存出保证

金 
74,178.42  83,667.12 

衍生金

融负债 
-  -  

  交易性金

融资产 
184,200,654.30 222,526,273.25  

卖出回

购金融

资产款 

-  -  

  其中：股

票投资 
183,956,386.67 182,874,779.87 

应付证

券清算

款 

1,043,208.58  2,151,499.99 

             

债券投资 
107,780.60 7,215,690.00 

应付赎

回款 
6,850,429.63  2,523,627.01  

             

基金投资 
136,487.03  32,435,803.38 

应付管

理人报

酬 

661,677.32  254,707.15 

             

资产支持证

券投资 

 -  - 
应付托

管费 
52,461.94 53,063.99 

  衍生金融

资产 
 -  - 

应付销

售服务

费 

-  -  

  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  - 

应付交

易费用 
40,744.70 62,488.73  

  应收证券

清算款 
9,217,636.08  - 

应交税

费 
- -  

  应收利息 6,378.93  55,417.71 
应付利

息 
-  -  

  应收股利 -  2,923.15 
应付利

润 
-  -  

  应收申购 -  - 其他负 29,941.20  87,39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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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债 

  其他资产 -  - 
负债合

计 
8,678,463.37  5,132,786.56  

      
所有者

权益： 
    

      
实收计

划 
117,347,779.83 193,636,462.56 

      
未分配

利润 
98,430,400.12 49,489,839.06  

      

所有者

权益合

计 

215,778,179.95  243,126,301.62 

资产总计 224,456,643.32  248,259,088.18 

负债及

所有者

权益总

计 

224,456,643.32 248,259,088.18  

  

2.利  润  表 

项        目 本期金额 本年累计数 

一、收入 49,465,796.27  97,115,628.70 

1、利息收入 47,761.98 109,138.34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47,715.16  106,237.17 

            债券利息收入 46.82 2,901.17  

            资产支持证券利

息收入 
 -  - 

            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收入 
 -  -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49,095,724.82  82,858,516.44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45,878,408.32 77,590,085.79  

            债券投资收益 -  1,813,251.86 

            基金投资收益 2,021,335.98  2,248,945.88  

            权证投资收益 - -  

            资产支持证券投

资收益 
-  -  

            衍生工具收益 -  -  

            股利收益 1,195,980.52  1,195,98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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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红利收益 -  10,252.39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322,309.47 14,147,973.92  

4、其他收入（损失以“-”号填

列） 
-  - 

二、费用 1,122,584.12  2,198,131.28  

1、管理人报酬 749,391.29 1,450,452.51  

2、托管费 156,123.19  302,177.61 

3、销售服务费  -  - 

4、交易费用 197,273.06  397,072.38  

5、利息支出  -  -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  -  

6、其他费用 19,796.58  48,428.78  

三、利润总额 48,343,212.15 94,917,497.42  

   

(二) 投资组合报告 

1、 本报告期末计划资产组合情况 

项目名称 金额（元） 占计划资产总值比例 

股票 183,956,386.67 81.96% 

基金 136,487.03 0.06% 

债券 107,780.60 0.05% 

权证 - - 

资产支持证券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

付金合计 30,957,795.59 13.79% 

应收证券清算款 9,217,636.08 4.11% 

其他资产 80,557.35 0.04% 

总计 224,456,643.32 100.00% 

  

2、 本报告期末按基金分类的基金投资组合 

基金类别 市值(元) 
占计划资产净值比

例 

封闭式基金 136,487.03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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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基金 - - 

ETF投资 - - 

合计 136,487.03 0.06% 

  

3、本报告期末按市值占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证券明细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 量（股） 市 值（元） 市值占净值% 

1 600886 国投电力 1,234,785.00 18,361,252.95 8.51 

2 600276 恒瑞医药 402,316.00 17,919,154.64 8.30 

3 002539 新都化工 475,740.00 15,651,846.00 7.25 

4 600995 文山电力 947,880.00 13,166,053.20 6.10 

5 600674 川投能源 964,204.00 12,062,192.04 5.59 

6 600098 广州发展 805,352.00 11,299,088.56 5.24 

7 600979 广安爱众 1,078,900.00 9,666,944.00 4.48 

8 000902 新洋丰 330,234.00 8,965,853.10 4.16 

9 002185 华天科技 489,076.00 8,813,149.52 4.08 

10 002262 恩华药业 265,487.00 8,585,849.58 3.98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 本集合计划本期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无报告期内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的，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处罚的证券。 

2) 本集合计划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集合计划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

外的股票。 

3)  集合计划其他资产的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存出保证金 74,178.42 

应收利息 6,378.93 

应收股利 - 

应收申购款 - 

合计 80,557.35 

  

五、集合计划份额变动情况 

期初总份额（份） 期间参与份额（份） 期间退出份额（份） 期末总份额（份） 

160,643,926.86 1,536,882.15 44,833,029.18 117,347,77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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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要事项提示 

（一）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及托管人在本报告期内没有发生涉及本集合计划管理人、财产、

托管业务的诉讼事项。 

（二）本集合计划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没有发生变更。 

（三）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的投资组合策略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四）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托管人涉及托管业务机构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没有收到任何处

罚。 

 

七、 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证监会关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阳光新兴产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设立的批复 

（二）“光大阳光新兴产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验资报告，立信会师报字（2011）第

10310号 

（三）关于“光大阳光新兴产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成立的公告 

（四）“光大阳光新兴产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计划说明书 

（五）“光大阳光新兴产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计划合同 

（六） 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文件存放地点：上海市新闸路 1508号静安国际广场 17楼 

网址：www.ebscn-am.com 

信息披露电话：95525转“2” 

EMAIL：gdyg@ebscn.com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任何疑问，可咨询管理人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7 月 17 日 

 


